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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监督检查 举报投诉

立案

调查取证

审查核实

依法公开

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，依

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制作处罚决定书

不予立案

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
由，告知提起行政复议

或行政诉讼的权力

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
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情形，告知听证

权利，依申请组织听证

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，并告知依

法申请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

 

承办机构：体改科、综合科、投资科、地区科、工业科、资环科、社会科、基础产业科、科

教科、经贸科 

服务电话：体改科(3036330)、综合科（3035343）、投资科（3036210）、地区科（3038316）、

工业科（3035342）、资环科（3031143）、社会科（3036176）、基础产业科（3036247）、

科教科（3035340）、经贸科（3036212） 

监督电话：3041276 

 


